
宜 蘭 縣 羅 東 高 工 教 師 會 
第 二 十 四 屆 第 四 次 理 、 監 事 聯 席 會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民國 111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一  12：40 

二、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主席：簡培賢                紀錄：簡培賢 

三、出席人員：簡培賢(理事長)、杜肇申、許保強、張依雯、黃千珊、陳淑華、陳銀玲、黃

文政、陳霏霏；王廸華(常務監事)、林仲淮、陳庭祥。 

四、列席人員：無。 

五、主席報告出缺席情形：張依雯、陳庭祥請假，其他出席情況詳如簽到表(第 3 頁)。 

六、報告事項： 

◎110年12月至111年3月會務報告：

1. 12月15日出席昌明樓多功能合作學習教室及雲端教學資源生產中心招標會議。

2. 12月21日黃文政理事、林仲淮監事協助人事室文康活動小組遴選開票作業監票事宜。

3. 12月15日出席敬業樓廁所整修工程招標會議。

4. 1月15日簡培賢理事長與王廸華常務監事出席全教總宜蘭分會會員代表大會。

5.1月25日許保強理事、杜肇申理事偕教務主任爭取重補修鐘點費調整為450元獲校長同意。 

6.簡培賢理事長代表出席1～3月行政會報。

(1)1月份行政會議說明：代表會員反應超額教師作業要點提及早教師資遣或退休等

方案，因涉及工作權，建議相關單位向同仁說明本校可能的因應機制？ 

校長回應：「計算員額時要計算到科，萬一發生超額狀況，超額教師應算至科。」

經查閱相關法條後，於《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中均有相關規定。 

(2)2月份行政會報校長盼教師會鼓勵會員參與師鐸獎等教師相關獎項之甄選活動。

7.陳淑華理事協助教務處考程確認工作。

8.3月4日簡培賢理事長出席402專戶助學金審核會議。 

七、討論事項： 

 (一)111年度羅工SUPER教師選拔活動計劃，提請討論。 

 說明：1.自108年度起本活動獲獎之會員，得受薦派參與縣教師會辦理之宜蘭縣教 

   師蘭馨獎之徵選，故活動日期會與蘭馨獎有所連動，通常於1月份辦理。 

2.按宜蘭縣教師會2月16日宜教師會字第1110000006號來文，今年度蘭馨獎截

止日期為2月28日。

3.因來文日期至截止日期期間甚短，加以開學之初略顯倉促因而作業不及，

故請討論本年度羅工SUPER教師選拔活動是否獨立辦理。

4.相關活動辦法及票選單如附件(詳參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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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選票設計增列供自由填寫優良表現之欄位，以表彰優良事蹟。 

2.今年度當選名單提供下屆教師會列為明年度蘭馨獎推薦名單。

3.當選會員於校務會議頒獎較為隆重。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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